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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為什麼成立一個新的協會？ 

因為大家對精神疾病的認識還是不足、支持還是不夠 

請聽我們的聲音………我們希望能為甜心和家屬們發聲 

 

心朋友之聲 第一篇 
 
 
 

劉俠女士不幸事件的另一個省思－ 

我們需要更多的精神衛教宣導和更好的協助制度 

 弔祭劉俠女士這位難得的生命勇者，我們思索的不只是劉女士過往

對整個社會的貢獻，我們更想著，她最後所遭受的驚嚇，如果重新來

過，是不是可以避免？有沒有什麼國家社會可以從中學習，來避免將

來再有人經歷她和母親所經驗到的恐怖與無奈？ 

 雖然印尼女傭當天究竟是在哪一種狀態，乃至於她是哪一類精神疾

病症狀，醫師並無一定的說法，但我們不禁想到，劉女士與母親當晚

所受到的驚嚇與無助，很多嚴重病人的家屬們曾經經歷過，或者正在

這樣的恐懼中，有些人也不幸因此往生、有些人因此嚇出病來，但，

多年以來，社會不曾正視這樣的問題，國家不曾積極考慮如何來幫助

他們免於恐懼。有些時候某些精神疾病患者嚴重發病時，會因脫離現

實或情緒激烈波動而傷害別人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；但是，大家卻

不知道，如果我們國家可以建立更積極完整的協助制度，那麼精神疾

病患者傷人的事件，是可以預防、可以有效減少的。 

媒體記載劉媽媽說，幾天之前印尼女傭就有懷疑門外有人的情況，

事發當天凌晨一點起，女傭就已開始煩躁不安，一直表示已逝的劉父

告訴他，將有地震發生……。如果我們的教育體系、衛生體系、社會

體系能夠多教導一些精神衛生的常識，那麼劉媽媽就可以知道，印尼

女傭顯然感受到了一些我們所沒感受到的聲音或影像（幻覺）並因此

而充滿恐懼與不安，這與精神病人的嚴重症狀相同；因為對方深信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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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並且已充滿恐懼，如果我們只是否定他的想法，口頭安慰敷衍或顯

得不耐煩不相信他，那更會加深對方的恐懼，更容易引發他的情緒混

亂而產生傷人的行為。 

 當然，了解病人的處境，傾聽他的恐懼，給他一些支持與信心，只

能夠一時緩解病人的壓力，雖然可以降低立即的危險性，但接下去，

還要帶領病人就醫、持續治療，必要的時候還必須強迫病人住院治療，

出院之後，仍然應該追蹤輔導，並且給予心理建設和社會支持。然而，

這接下來的許多需要，目前國家社會給予的資源和協助，可以說是嚴

重不足、缺乏制度、沒有系統，只有「放牛吃草」讓大家自生自滅，

所以從台灣頭到台灣尾，各地精神疾病患者的事故不斷。 

 讓我們假想，如果劉媽媽看過、聽過更多精神疾病的衛教宣導，知

道每個人不管原來多健康多優秀，都可能有遭一日罹患精神疾病，知

道光是口頭安撫女傭不會地震是沒有用的，而能更積極的陪伴他、聽

他訴說恐懼；然後，假想各縣市都有「精神疾病嚴重事故緊急處理與

預防中心」二十四小時無休、號碼簡單易記的服務電話，劉媽媽因此

很快打通電話，請預防中心的人來幫忙；假想十分鐘後，預防中心來

了一位精神科醫師、一位心理師、一位社工師，他們很專業且有耐心

的與女傭交談，最後勸服女傭與他們一起去醫院掛精神科急診，或者

是假想情況沒有改善，他們就撥個電話，很快的管區警員和救護車上

門來，配合專業團隊的指示，幫忙強迫疑似生病或者已確實生病的女

傭就醫；假想出院之後，預防中心的專業團隊小組，每週再繼續探訪

出院的患者，依專業判斷安排心理治療、或者轉診治療、或者轉介復

建與照護機構……。如果這些假想的制度都存在，杏林子當還在人世、

精神疾病傷人的事故也不會如此層出不窮了。 

 劉女士逝世的同一天，台北捷運站一名婦人毆打無辜的女學生，才

開年，但是才二個月裏，就有一名病人刺傷無辜的肢障者、一名患者

殺了年邁的岳父……。究竟還要多少人的性命受害，我們才能催促行

政院積極修改精神衛生法，官員們才能夠醒過來：如同電視上我們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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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那位女傭的悲傷和無助，病人不是惡人他們也不想要傷害別人，他

們需要幫助，而政府責無旁貸要幫他們預防憾事的發生。光蓋病房是

不夠的，強制住院不能夠推給本身已經是驚弓之鳥的家屬去奔波找警

察、病床並且直接和病人衝突；急性住院出院之後，如果沒有配套的

主動個案服務、轉介制度、提供各項專業服務的機構，就等於是鋸劍

療傷，只會讓惡夢不斷重演。 

 劉女士生命的付出，可不可以教我們更多一點，避免下一位受害－

不論他是病人、家屬或社會人士。 

 


